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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辽宁省水利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辽宁省水利事务服务中心、沈阳建筑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规程审查会议负责人：

本规程体例格式审查人：

本规程在执行过程中，请各单位认真总结经验，积累资料，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随时反馈给

本规程归口管理、解释和起草单位，并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和复审，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管理部门通讯地址、邮箱和联系电话：

解释单位通讯地址、邮箱和联系电话：

起草单位通讯地址、邮箱和联系电话：沈阳市浑南区浑南中路25号，110068； @qq.com；

024-24690700



DB21/T XXXX—20XX

1

辽宁省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水价测算导则

1. 适用范围

1.0.1. 为保证辽宁省农村集中供水工程长效运行，提供合格的商品水和必要的供水服务，合理制定水

价，实行有偿供水，依据农村供水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现行标准规定，编制本导则。

1.0.2. 本导则规定了辽宁省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水价测算方法。

1.0.3. 本导则适用于辽宁省不同类型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水价测算及水费计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SL310 《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

DB21/T 1237 《行业用水定额》

T/CHES 18《农村饮水安全评价准则》

T/JSGS 001《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供水成本测算导则》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与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0.1.

农村生活用水 rural domestic water

农村居民直接饮用、做饭、洗澡洗衣、冲厕等日常生活所需用水及散养牲畜等用水。

3.0.2.

非居民用水 water demand by unconnected rural household

除农村生活用水、特种用水外工业用水、经营服务用水和行政事业单位用水等其他用水。

3.0.3.

特种用水 special use water

以水为原料的生产企业用水和特种行业用水，主要包括饮料生产、洗浴、洗车等高耗水行业用水，

具体范围可结合各地实际确定。

3.0.4.

山泉水取水工程 spring water source project

山泉水取水工程，就是以高处山泉水为原水，通过管道自流至供水地点的供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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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机井 water well

利用动力机械驱动水泵连续提水的水井。

3.0.6.

供水成本 whole-cost of water supply

供水单位为生产和销售水而消耗的全部费用。

3.0.7.

供水生产成本 product-cost of water supply

供水单位为生产水而消耗的全部费用。

3.0.8.

固定资产折旧费 depreciation of fixed assets

对供水业务相关的固定资产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折旧方法和年限计提的费用。

3.0.9.

运行维护费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costs

农村集中供水工程维持供水正常运行的费用，包括制水费用和其他运营费用。

3.0.10.

制水费用 water production cost

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将地表水、地下水进行必要的汲取、净化、消毒、加压等处理后，使水质符合

国家标准净水的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

3.0.11.

水源成本费 water source cost

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为保障本区域供水服务获取原水的费用（含原水预处理费用）。

3.0.12.

原材料费 raw material cost

农村集中供水工程直接用于制水过程中的各种药剂和净化材料费用。

3.0.13.

动力费 power costs

农村集中供水工程直接用于原水汲取、输送、制水生产及输配净水所需动力的费用。

3.0.14.

职工薪酬 employee's salary

为获得职工所提供服务而给予的各种形式报酬以及相关支出。包括职工工资（基本工资、奖金、

津贴和补贴）、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解除与职工劳动

关系给予的补偿，以及其他与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相关的支出。

3.0.15.

日常维护费 daily maintenance costs

为维持供水正常运行发生的日常维护费，不包括大修理费。

3.0.16.

废水和污泥处理费 wastewater and sludge treatment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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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水过程中产生的污废水和污泥处理费用。

3.0.17.

水质检测费 water quality inspection cost

对水源水、出厂水、管网末梢水的水质检测费用，及制水过程中的水质化验费用。

3.0.18.

其他制水费用 other water production costs

与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制水直接相关的其他支出。

3.0.19.

其他运营费用 other operating expenses

为组织和管理供水生产经营所发生的除以上成本费用以外的费用。主要包括管理和销售费用、财

务费用。

3.0.20.

管理和销售费用 management and sales expenses

管理和销售费用，包括政府规定应纳入成本的各种税金（水资源税、房产税、车船税、土地使用

税、印花税等）、办公费、水电费、取暖费、租赁费、会议费、差旅费、技术开发费、低值易耗品摊

销、无形资产摊销、长期待摊费用摊销、代收手续费、物料消耗及其他管理和销售费用。

3.0.21.

财务费用 financial expenses

包括利息净支出、汇兑净损失以及相关手续费等。

3.0.22.

单一制水价 unitary water price

按照实际用水量计收水费，每吨水价格相同的计价方式。

3.0.23.

两部制水价 two-part water price

由基本水价和计量水价两部分组成的计价方式，用水户用水量未超过基本水量时，收费为固定值；

用水量超过基本水量时，超出部分按计量水量计收水费。

3.0.24.

阶梯水价 multistep water price

将用水量分为两级或多级，实行分级计价的计价方式。

3.0.25.

固定水价 fixed water price

以人口、户、牲畜等用水对象数量及用水时间为计量单位的计价方式，通常以元/人（户、头）·月

（年）等为计价单位。

3.0.26.

区域指导水价 regional guide price of water

一定区域（通常是县域）范围内，农村集中供水工程统一或分类执行的水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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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要求

4.0.1. 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水价测算应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管理办法和会计制度的规定。

4.0.2. 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应实行有偿供水，水费计收应遵循补偿供水成本、合理收费、公平负担的原

则，同时考虑用水户的承受能力。

4.0.3. 辽宁省农村集中供水工程类型按表 1分类。

表 1 辽宁省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分类

工程类型 I型 II型 III型
IV型

V型
IV-1型 IV-2型

供水规模W/(m3/d) W≥10000 10000＞W≥5000 5000＞W≥1000 1000＞W≥300 300＞W≥100 W＜100

4.0.4. 辽宁省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供水实行分类水价。根据使用性质分为农村生活用水、非居民用水、

特种用水三类。

a）农村生活用水主要指农村居民直接饮用、做饭、洗澡洗衣、冲厕等日常生活所需用水及散养牲

畜等用水。

b）非居民用水主要指工业、经营服务用水和行政事业单位用水、市政用水（环卫、绿化）等。

c）特种用水主要指高耗水行业用水，如洗车、高档洗浴、高尔夫球场用水等。

d）各类用水具体范围的划分，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供水行政主管部门结合本地实际情况

确定。

4.0.5. 农村供水工程应综合考虑水资源节约、水生态环境保护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高用水效率。

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水、养老机构和残疾人托养机构等社会福利场所生活用水、社区组织工作用房

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用水等，按农村生活用水价格执行。

4.0.6. 除 4.0.5 规定外的其他非居民用水和特种用水的水价测算不适用本导则，应按现行的其他规定

执行。

4.0.7. 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制水生产和销售服务中的成本与费用记录应真实、客观、准确，相关资料应

按照有关规定妥善保管。不符合相关规定的支出，不应纳入供水成本测算。

4.0.8. 计量设备完善、供水规模较大且利用率较高的地区或工程，可参考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以

成本监审为基础，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方法核定供水准许收入。

4.0.9. 供水单位应按照供水成本变化情况或有关主管部门规定，适时进行供水成本测算，作为申请建

议调整供水水价的依据。

4.0.10. 辽宁省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水费计收方式包括实行单一制水价的水费计收、实行两部制水价的

水费计收、实行固定水价的水费计收、实行区域指导水价的水费计收和实行阶梯水价的水费计收等方

式，各地可根据实际选择。

5. 供水成本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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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 供水成本构成按照式（1-4）计算。

供水成本=运行维护费+固定资产折旧费+大修费 （1）

运行维护费=制水费用+其他运营费用 （2）

制水费用=水源成本费+原材料费+动力费+职工薪酬+日常维护费+废水和污泥处理费+水质检测费

+其他制水费用 （3）

其他运营费用=管理和销售费用+财务费用 （4）

5.0.2. 不同类型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供水成本构成测算项目，可参照附录 C确定。

5.0.3. 下列费用不得计入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供水成本：

a）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财务制度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

以及价格监管制度等的费用。

b）经营者非持续、非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的费用。

c）与供水生产经营活动无关的费用以及虽与供水生产经营活动有关，但有专项资金来源予以补偿

的费用。

d）固定资产盘亏、毁损、闲置、出售和报废的净损失。

e）滞纳金、违约金、罚款和各类捐赠、赞助、公益广告、公益宣传费用。

f）向上级公司或者管理部门上交的利润性质的管理费用、代上级公司或者管理部门缴纳的各项费

用、向出资人支付的利润分成以及对附属单位的补助支出等。

g）供水企业过度购置固定资产所增加的折旧、修理费、借款利息等支出。

h）其他不合理支出。

6. 供水成本测算

6.0.1. 水源成本费

按照现行的《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和《辽宁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实施

办法》的规定进行收取。

6.0.2. 原材料费

包括直接用于制水过程中的各种净化消毒等药剂和机物料消耗的费用。

药剂费是各种药剂投加量与该药剂单价的乘积和，应按实际发生的费用测算，各种药剂及材料消

耗不应高于当地同类条件供水工程平均消耗定额。

6.0.3. 动力费

动力费，包括用于原水输送、制水生产、输配水所需动力费用，和生产管理中的通风照明以及备

用发电机组燃油等费用，应按实际发生的费用测算，不宜超过相关标准定额或当地平均水平。

6.0.4. 职工薪酬

职工薪酬，包括工资、奖金、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险费（包括补充医疗和补充养老保险）、住房

公积金、职业年金、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等与提供制水供水管理及服务有关的费用。

a) 职工人数。职工人数可参考附录 A 确定，供水企业实有职工人数低于定员标准上限的，据实

核定；实有职工人数超过定员标准上限的，按定员标准上限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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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职工工资。职工工资总额按照核定的职工人数和人均工资核定。职工工资不宜低于当地平均工

资水平。

c) 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险费（包含补充医疗和补充养老保险）、住房

公积金，审核计算基数原则上按照企业实缴基数确定，但最高不超过核定的工资总额和当

地政府规定的基数，计算比例按照不超过国家或当地政府统一规定的比例确定。应当在工

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和福利费中列支的费用，不得在其他费用项目中列支。

6.0.5. 日常维护费

日常维护费，包括保持工程正常运行所进行的日常养护与维修消耗的费用，物料消耗及用人工时

不宜高于当地同类条件供水工程平均消耗定额。

6.0.6. 废水和污泥处理费

废水和污泥处理费，包括制水过程中产生的污废水和污泥处理费用。按照辽宁省现行排污费征收

标准执行。

6.0.7. 水质检测费

水质检测费，按工程实际发生的费用测算或有关文件和标准规定测算。

6.0.8. 其他制水费用

与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制水直接相关的其他支出，按实际发生的费用测算。

6.0.9. 其他运营费用

管理费可按式（5）计算，销售费用、财务费用按实际发生的费用测算。

管理费=（动力费+原材料费+工资福利费）×百分比（一般取 3%—9%） （5）

6.0.10. 固定资产折旧费

固定资产折旧费可按两种方法进行计算。

方法一：年限平均法

计入供水成本的折旧费按照定价机关核定的监审期最后一年固定资产原值、规定的折旧年限，采

用年限平均法核定。

固定资产折旧费按式（6）测算，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固定资产年折旧费=（固定资产原值−不计提折旧部分）×固定资产年折旧率 （6）

a）固定资产原值以竣工财务决算报表为准；未经有关主管部门认定或未形成竣工决算报表的，可

参照当地条件类似工程估算；

b）不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包括未投入实际使用、不能提供价值有效证明、由政府补助或者社会

无偿投入的资产及评估增值的部分不计提折旧或摊销成本固定资产，其中经当地政府或有

关部门认定的部分，可计提折旧；

c）固定资产折旧率按式（7）计算：

固定资产年折旧率=（1-净残值率）/折旧年限×100% （7）

式中：管道残值率按 0%核定，其他固定资产净残值率宜按 3%～5%计算，折旧年限根据固定资产

的性质和实际使用情况确定，参见附录 B。

方法二：直接估算法

对于 IV-2 型及 V 型农村集中供水项目，为计算简便，可采用对全部建设投资按综合提取折旧的方

式计算折旧费，综合提取折旧费费率通常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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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1. 大修费

大修费按式（8）计提：

大修费 = 固定资产原值×固定资产年大修费率（%） （8）

式中：年大修费率宜取 1.0%～1.6%

7. 水价测算

7.1. 实行单一水价的水价测算

7.1.1. 计量设备完善、供水规模较大、利用率较高的工程，可执行单一制水价。

7.1.2. 单一制水价应按式（9）计算, 管网漏损率按实际值（大于 20%时，取 20%，下同）进行测算，

年平均供水成本、年平均供水总量按最近 3年平均计算，新建工程可参照同区域相似条件工程确定（下

同）。

单一制水价 = （年平均供水成本+税金）/[年平均供水总量×（1-管网漏损率）] （9）

7.2. 实行两部制水价的水价测算

7.2.1. 计量设备完善、供水利用率不高的工程，宜执行两部制水价。

7.2.2. 两部制水价的水费，包括基本水费和计量水费两部分，可分别按式（10）和（11）计算。

基本水费 = 基本水价×基本水量 （10）

计量水费 = 计量水价×（实际水量 - 基本水量） （11）

7.2.3. 基本水量可按式（12）计算。人均基本水量，可参照以下规定：

基本水量 = 人均基本水量 × 每户人口数 × 全年天数 （12）

a） 丰水地区（年均降水量不低于 800mm 且年人均水资源量不低于 1000m³ 的地区），人均基

本水量可取 35L/（人·d）；

b） 缺水地区（年均降水量不足 800mm 或年人均水资源量不足 1000m³ 的地区），人均基本水

量可取 20L/（人·d）。

7.2.4. 基本水价和计量水价可选用二种计算方法。

第一种：基本水价与计量水价相同，直接按式（9）计算。

第二种：按式（13、14）计算。

A部分供水生产成本、费用=职工薪酬+管理费用+50%折旧+50%大修费

B 部分供水生产成本、费用=水源成本费+原材料费+动力费+日常维护费+废水及污泥处理费+水质

检测费+其他制水费用+管理和销售费用+财务费用-50%折旧-50%大修费

基本水价（元/吨）=A/供水总量或设计供水量或协议供水量 （13）

计量水价（元/吨）=（B+税金+利润）/计量供水量 （14）

7.3. 实行固定水价的水价测算

7.3.1. 计量设备不完善或无计量设施供水工程，可执行固定水价。

7.3.2. 牧区用水户家散养牲畜用水可根据牲畜种类和数量，实行固定水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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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固定水价按式（15）计算：

固定水价 =[ 月（或年）供水成本 + 税金 ]/[人口数（或户数、牲畜数量）] （15）

7.4. 实行区域指导水价的水价测算

7.4.1. 区域指导水价，可以是统一区域指导水价，也可以不同类型用水户（单位）或不同规模工程执

行不同水价，同一工程不同用水户执行不同水价。

7.4.2. 统一区域指导水价，应在区域内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平均供水成本测算基础上计算，农村生活用

水水价，可按式（16）计算：

统一区域指导水价 = (∑区域内各集中供水工程年平均供水成本 + 税金 )/[∑区域内各集中供

水工程年平均供水总量×（1 - 管网漏损率）] （16）

7.5. 实行阶梯水价的水价测算

7.5.1. 计量设备完善、供水规模较大且利用率较高的工程，可执行阶梯水价。

7.5.2. 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设置宜为三级，级差按不低于 1:1.5:3 的比例安排。

7.5.3. 阶梯水价的测算方法可参照城市供水确定或根据当地相关规定确定。

7.5.4. 阶梯水量由各地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按照一级满足居民基本生活用水需求、二级体现改善和提

高居民生活质量用水需求的原则确定，并根据实施情况实行动态管理。

7.6. 非居民用水、特种用水的水价测算

7.6.1. 非居民用水水费计收应在补偿供水成本，依法计税的基础上，可计取合理利润。利润率执行供

水工程所在地地方政府规定。

7.6.2. 特种用水水费计收可参照当地县城城区供水相关规定执行。

8. 水价定调程序和执行

8.0.1. 供水价格的制定和调整，由有权限的价格主管部门依职责实施，供水企业可以向价格主管部门

提出定调价建议。

8.0.2. 制定和调整居民供水价格应当依法履行听证程序，或由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用水户协商。

8.0.3. 供水企业应当按照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于每年 6月底前如实提供上一年度生产经营及成本情

况，并对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完整负责。

8.0.4. 供水价格应定期校核，校核周期原则上不超过 3年。

8.0.5. 价格制定和调整过程中，如测算的价格水平过高或调整幅度过大，可综合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

平和用户承受能力等因素，分步调整到位，避免价格大幅波动。

8.0.6. 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各类量水、测水设施实行统一管理，加强供水计量监测，完善供水计

量监测设施。

8.0.7. 用户应当按照规定的计量标准和水价标准按期交纳水费。

8.0.8. 供水企业对低保家庭和特困家庭用水实行减免的，供水企业应向政府申请相应的水费补贴。

8.0.9. 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水质管理，保证安全可靠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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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本标准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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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供水单位岗位定员测算表

工程类型

（供水规模W/(m3/d)）

水厂运行管理

水源、管网巡查与收费 合计
制水及维修人员 化验员 行政、财务及其他人员

I型（W≥10000） 1～4 1～2 2～4 1～4 5～14

II型（10000>W≥5000） 1～3 1～2 1～3 1～3 4～11

III型（5000>W≥1000） 1～3 1 1～2 1～2 4～8

IV型
IV-1型（1000>W≥300） 1～2 0 1～2 1～2 3～6

IV-2型（300>W≥100） 1—3 1 2～4

V型（W＜100） 1 1

注：

水源巡查、管网巡查与收费岗位人数，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对于制水工艺简单、自动化程度高、供水人口分布集中的工程宜参考低值；对于区域统筹管理的工程，相关岗位可根据实际适

当整合；对于供水人口大于 20 万人的供水工程，岗位定员人数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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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表

类别 折旧年限

一、建筑物

生产用房 30～40

受腐蚀生产用房 20～25

非生产用房 35～45

简易房 8～10

二、构筑物

非生产构筑物 15～25

腐蚀性生产构筑物 20～25

非腐蚀性生产构筑物 15～25

三、管道

PE 管、PVC-U 管、复合管 15～20

钢管 30～35

球墨铸铁管 30～35

四、水表等计量设备 6～8

五、设备

机械设备 10～14

动力设备 11～18

电气与自控设备 5～10

净化消毒设备 5～8

六、车辆 8～10

七、其他 6～8

注：上述设施设备在设计文件及产品说明书等有明确规定时，应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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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

不同规模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供水成本构成

工程类型

（供水规模W/(m3/d)）

水源成

本费

原材料

费

动力费

＊

职工薪

酬

日常维

护费

废水及污泥

处理费

水质检

测费
大修费

固定资产折

旧费＊

其他制

水费用

管理和销售

费用

财务费

用

I型（W≥10000） √ √ √ √ √ √ √ √ √ √ √ √

II型（10000>W≥5000） √ √ √ √ √ √ √ √ √ √ √ √

III型（5000>W≥1000） ☉ √ √ √ √ ☉ √ √ √ √ ☉ ☉

IV型
IV-1型（1000>W≥300） ☉ √ √ √ √ ☉ ☉ ☉ ☉ √ ☉ ☉

IV-2型（300>W≥100） — ☉ √ √ √ — ☉ ☉ — ☉ — —

V型（W＜100） — ☉ ☉ √ √ — ☉ — — ☉ — —

注：

a） “√”表示为应列入成本测算项目，“☉”表示为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是否测算的项目。“—”表示为不推荐列入成本测算的项目。

b） 实际未发生费用的项目，成本测算时该项应记为 0。如无水源成本费的工程，“水源成本费”记为 0；自流供水工程且无其他用电设备的工程，“动力费”记为 0。

＊ 机电井工程，不计提固定资产折旧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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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水价测算导则

条 文 说 明

DB21/T XXXX－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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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1.0.1 说明制定本导则的宗旨目的。

1.0.2 规定了本导则的适用范围。本导则只适用于辽宁省农村集中供水工程的水价测算，农村分散供

水工程不适用于本导则。

3.术语和定义

3.0.1

农村生活用水 rural domestic water

术语和定义来源于《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供水成本测算导则》（T/JSGS 001—2020）。

3.0.2

非居民用水 water demand by unconnected rural household

术语和定义来源于《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供水成本测算导则》（T/JSGS 001—2020）。

3.0.3

特种用水 special use water

术语和定义来源于《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供水成本测算导则》（T/JSGS 001—2020）。

3.0.4

山泉水取水工程 spring water source project

山泉水取水工程是根据辽宁省农村饮用水水源特点而定义的，指的是以高处山泉水为原水，通过

管道自流至供水地点的供水工程。

3.0.5

机井 water well

术语和定义来源于《机井技术规范》（GB/T 50625）。

3.0.6

供水成本 whole-cost of water supply

术语和定义来源于《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供水成本测算导则》（T/JSGS 001—2020）。

3.0.7

供水生产成本 product-cost of water supply

术语和定义来源于《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供水成本测算导则》（T/JSGS 001—2020）。

3.0.8

固定资产折旧费 depreciation of fixed assets

术语和定义来源于《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对折旧费的定义。

3.0.9

运行维护费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costs

术语和定义来源于《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征求意见稿）》。

3.0.10

制水费用 water production cost

术语和定义来源于《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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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1

水源成本费 water source cost

术语和定义来源于《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对原水费的定义。

3.0.12

原材料费 raw material cost

术语和定义来源于《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征求意见稿）》。

3.0.13

动力费 power costs

术语和定义来源于《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征求意见稿）》。

3.0.14

职工薪酬 employee's salary

术语和定义来源于《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征求意见稿）》。

3.0.15

日常维护费 daily maintenance costs

术语和定义来源于《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供水成本测算导则》（T/JSGS 001—2020）。

3.0.16

废水和污泥处理费 wastewater and sludge treatment costs

术语和定义来源于《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供水成本测算导则》（T/JSGS 001—2020）。

3.0.17

水质检测费 water quality inspection cost

术语和定义来源于《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供水成本测算导则》（T/JSGS 001—2020）。

3.0.18

其他制水费用 other water production costs

术语和定义来源于《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征求意见稿）》。

3.0.19

其他运营费用 other operating expenses

术语和定义来源于《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征求意见稿）》。

3.0.20

管理和销售费用 management and sales expenses

术语和定义来源于《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供水成本测算导则》（T/JSGS 001—2020）。

3.0.21

财务费用 financial expenses

术语和定义来源于《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供水成本测算导则》（T/JSGS 001—2020）。

3.0.22

单一制水价 water price per cubic-metre

术语和定义来源于《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供水成本测算导则》（T/JSGS 001—2020）。

3.0.23

两部制水价 two-part water price

术语和定义来源于《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供水成本测算导则》（T/JSGS 001—2020）。

3.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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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梯水价 multistep water price

术语和定义来源于《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供水成本测算导则》（T/JSGS 001—2020）。

3.0.25

固定水价 fixed water price

术语和定义来源于《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供水成本测算导则》（T/JSGS 001—2020）。

3.0.26

区域指导水价 regional guide price of water

术语和定义来源于《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供水成本测算导则》（T/JSGS 001—2020）。

4.基本要求

4.0.3 现行的《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SL 310—2019）规定了村镇供水工程按供水规模W(m³/d)

划分为五个类型，编制本导则时，编制组对辽宁省农村集中供水工程进行全面调研，发现辽宁省集中

供水工程规模普遍偏小，以 IV型为主，而 IV型对于辽宁省又过于宽泛，因此，本导则对 IV型工程

进行进一步划分，将 1000＞W≥300定为 IV-1型，以及 300＞W≥100定为 IV-2型。通常千吨万人以

下集中供水工程人口对应 IV型集中供水工程，千人以下集中供水工程对应 V型集中供水工程。

4.0.8 计量设备完善、供水规模较大且利用率较高的工程，以成本监审为基础，按照“准许成本加合

理收益”方法核定供水准许收入，具体测算方法参照《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和《城

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征求意见稿）》。

4.0.10 辽宁省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水费计收方式包括实行单一制水价的水费计收、实行两部制水价的水

费计收、实行固定水价的水费计收、实行区域指导水价的水费计收和实行阶梯水价的水费计收等方式，

各地可根据工程建设规模、水表覆盖情况和村民意愿进行选择。

5.供水成本构成

5.0.1 现行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供水成本测算导则》（T/JSGS 001—2020）规定了农村供水工程供

水成本由供水生产成本和费用组成，其中供水生产成本包括供水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原水费、原材料费、

动力费、职工薪酬、日常维护费、废水和污泥处理费、水质检测费、大修费、固定资产折旧费及其他

应计入的生产成本；费用包括供水单位生产经营所发生的管理、销售和财务费用。 另外，《农村集中

供水工程供水成本测算导则》（T/JSGS 001—2020）还规定了供水运行成本和供水成本构成，其中供

水运行成本应由原水费、原材料费、动力费、职工薪酬、日常维护费、废水和污泥处理费、水质检测

费、其他生产成本和费用构成；供水成本除供水运行成本外，还应包括大修费和固定资产折旧费。现

行的《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城镇供水定价成本包括折旧费和运行维护

费，其中运行维护费包括制水费用、输配费用和其他运营费用，而制水费用包括原水费、原材料费、动

力费、外购成品水费、修理费、职工薪酬和其他制水费用；其他运营费用包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

价内税金和其他费用。本导则在编制时，考虑辽宁省农村集中供水工程的特点及现行水费测算方式，

对辽宁省农村集中供水工程的供水成本进行规定。

5.0.2 不同类型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供水成本构成测算项目，可参照附录 C 确定，另外辽宁省对农村集

中供水工程出台了一系列的补贴机制，可参照本条文说明第 6章供水成本测算相关条款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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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供水成本测算

6.1.水源成本费

水源成本费，也包括获取原水的费用，按照实际发生的费用测算。

按照《辽宁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实施办法》（辽宁省人民政府令第 201号）第十九条：

农民家庭生活取水和畜禽饲养取水，以超过年取水量 1000立方米为起征点。对农业生产、农民家庭生

活和畜禽饲养取水，暂缓征收水资源费。

6.2.原材料费

包括直接用于制水过程中必须投加的处理药剂和材料，如各种凝聚剂、液氯、漂白粉等。药剂费

是各种药剂投加量与该药剂单价的乘积和。

6.3.动力费

动力费，包括用于原水输送、制水生产、输配水所需动力费用，和生产管理中的通风照明以及备

用发电机组燃油等费用，应按实际发生的费用测算，不宜超过相关标准定额或当地平均水平。

电费=耗电量╳电费单价

耗电量计算公式可参照下式计算：

Qe=1.05×(QH×365)/(102×3.6×Kdη)

式中：Qe为耗电量；Q为最高日供水量，m³/d；H为工作全扬程，m；η为水泵和电动机的效率，%；

Kd为日变化系数。

辽宁省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享受农业生产用电优惠政策。按照辽宁省现行用电电费政策，农业生产

用电 1千伏以下 0.4946元，1—10千伏 0.4846元，20千伏 0.4826元，35—110千伏以下 0.4745元。

6.4.职工薪酬

职工薪酬，包括工资、奖金、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险费（包括补充医疗和补充养老保险）、住房

公积金、职业年金、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等与提供制水供水管理及服务有关的费用。职工平均工

资原则上据实核定，但最高不超过统计部门公布的当地公用事业行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业）职工平均工资。职工工资总额按照核定的职工人数和人均工资核定。其中，由政府有关部门

进行工资管理的，职工工资总额最高不得超过参照其工资管理办法核定的数值。

6.5.日常维护费

日常维护费，不包括大修费，是指保持工程正常运行所进行的日常养护与维修消耗的费用，管网

维护费用计入此部分中

供水公司需根据现行的辽宁省农村集中供水工程维修养护政策，及时上报维护养护工程计划。

建立补助资金与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水费收缴和管护机制创新的挂钩机制，对于不收水费的工程（除

特殊地区Ⅴ型集中供水工程外），原则上不再安排使用省以上财政补助农村集中供水工程的维修养护

资金。

6.6.废水和污泥处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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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和污泥处理费，包括制水过程中产生的污废水和污泥处理费用。按照辽宁省现行排污费征收

标准执行。辽宁省城镇供水规定按照污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氨氮和五项主要重金属（铅、汞、铬、镉、

类金属砷）污染物排污费征收标准不高于每污染当量 1.4元，而农村目前不征收此部分费用。

6.7.水质检测费

IV型及以下工程需根据现行的辽宁省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水质监测补贴政策，由各级财政给予适当

补贴。

6.9.其他运营费用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继续实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67号）：一、对饮水工程运营管理单位为建设饮水工程而承受土地使用权，免征契税。二、对饮

水工程运营管理单位为建设饮水工程取得土地使用权而签订的产权转移书据，以及与施工单位签订的

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免征印花税。三、对饮水工程运营管理单位自用的生产、办公用房产、土地，免

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四、对饮水工程运营管理单位向农村居民提供生活用水取得的自来水销

售收入，免征增值税。五、对饮水工程运营管理单位从事《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

规定的饮水工程新建项目投资经营的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

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六、本公告所称饮水工程，是指为

农村居民提供生活用水而建设的供水工程设施。本公告所称饮水工程运营管理单位，是指负责饮水工

程运营管理的自来水公司、供水公司、供水（总）站（厂、中心）、村集体、农民用水合作组织等单

位。对于既向城镇居民供水，又向农村居民供水的饮水工程运营管理单位，依据向农村居民供水收入

占总供水收入的比例免征增值税；依据向农村居民供水量占总供水量的比例免征契税、印花税、房产

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无法提供具体比例或所提供数据不实的，不得享受上述税收优惠政策。七、符

合上述条件的饮水工程运营管理单位自行申报享受减免税优惠，相关材料留存备查。

6.10.固定资产折旧费

按照现行的《辽宁省农村供水水费收缴工作指导意见》及国家发展改革委《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

审办法》的有关规定，由政府补助或者社会无偿投入的资产以及评估增值的部分，供水成本中可不计

提折旧或者摊销成本。IV-2型及 V型工程可不计提折旧成本。

7.水价测算

7.1.2 管网漏损率可参照《城镇供水管网漏损控制及评定标准》 (CJJ92）有关规定执行，各地可结合

当地单位供水量管网长度、抄表到户率等做适当修正。

7.2.3 年均降水量可参照最新公布的《辽宁省水资源公报》，年均降水量和人均水资源量也可根据多

年平均数值确定。

7.6 非居民用水、特种用水的水价测算

1. 非居民用水、特种用水分类细则可参照以下规定。

（1）执行行政事业用水价格的范围：

1）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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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队用水

3）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水执行农村生活用水价格

（2）执行工商企业用水价格的范围：

1）工商企业、服务业用水

2）宾馆、旅店、招待所、饭店、餐饮业用水

3）娱乐业用水：指独立装表计费的歌舞厅、康乐场所、美容美发等

4）营业性写字楼用水（出售给个人居住的除外）

5）临时施工用水

（3）执行特殊行业用水价格的范围：

1）纯净水生产企业用水

2）洗车业用水

3）洗浴业用水：包括独立装表计费的宾馆、饭店、康体中心、商务会馆等附设的营业性洗浴。

4）其他用水：以上三种用水之外的所有非居民用水，均执行工商企业用水的价格标准。

5）因施工、占压等责任造成公共供水管道漏失水量的计价按临时施工用水计收。

6）凡不同用水性质共用一块水表计量的混用水户，应主动同供水单位联系办理单独装表。

2. 根据《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第十七条规定，非居民用水及特种用水实行

超过额累进加价制度，原则上水量分档不少于三档，二档水价加价标准不低于 0.5倍，三档水价加价

标准不低于 1倍，具体分档水量和加价标准由各地自行确定。缺水地区要根据实际情况加大加价标准，

充分反映水资源稀缺程度。

8 水价定调程序和执行

8.0.1 根据《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第二十五条规定制定。

8.0.2 根据《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第二十七条规定制定。

8.0.3 根据《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第二十八条规定制定。

8.0.8 根据水利部发布的《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农村供水工程水费收缴工作的通知》（办农水

[2019]210号），对自然地理条件复杂、水资源禀赋较差、经济欠发达的“特殊地区”，远距离引调水、

高扬程输配水、净化处理工艺复杂的“特殊工程”以及贫困户、五保户等低收入的“特殊群体”，给

予财政补助，促进特殊地区农村供水服务均等化，维持特殊工程正常运行，保障特殊群体基本用水需

求。对于水费收入不能覆盖供水成本的工程，地方财政要足额补齐，兜住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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